附件2

关于《深圳市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

《深圳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办法》（深环规〔2021〕1号，以下简称《办法》）自2021年实施以来，有效推动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制度改革落地。为进一步做好环责险工作，充分发挥保险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风险保障作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等法律法规，市生态环境局对《办法》启动修订工作，形成了《深圳市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就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必要性
（一）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新要求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历次全会关于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市场体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工作原则，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最新立法精神与制度安排，需对《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切实保障环责险制度有效实施，推动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有机统一。
[bookmark: _GoBack]（二）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破解制度运行堵点难点
2020年，中央授权深圳率先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深圳充分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将环责险制度写入《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并配套出台了《办法》和一系列配套制度。在系统梳理我市环责险制度改革实施情况的基础上，针对我市环责险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短板，需进一步优化我市环责险相关制度，切实增强环责险环境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我市环责险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三）服务先行示范定位，对标美丽建设更高标准
立足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战略定位，紧扣美丽深圳建设的目标任务，聚焦更高标准、更严管控、更优治理效能，结合我市产业结构、环境风险、绿色转型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学习借鉴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及国内先进地市的成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环责险参保范围、风控服务等制度要求，充分发挥先行示范区制度创新优势，充分发挥环责险制度对于企业的风险保障作用。
二、修订依据和参考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2.《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
3.《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bookmark: _Toc373318352]4.《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
5.《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6.国内其他地市环责险工作相关经验。
3、 主要修改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不设章节，共二十九条。在原《办法》基础上，对体例结构进行优化，涵盖了原则性规定、投保与承保要求、环境风险防控服务、赔偿处理机制、监督管理措施等内容，保持制度框架完整和内容逻辑清晰。严格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调整为“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保持概念的统一，并优化调整了参保范围的表述，完善了风险防控服务的要求。
1.优化参保范围。参保范围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主要涵盖两类法定主体：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四百八十四条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投保环责险；二是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从事涉及重金属、危险废物、有毒有害物质等环境高风险单位，应当投保环责险。
2.完善风控服务。借鉴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中关于事故预防服务的制度，对我市环责险风险防控服务条款进行系统性完善。一是新增条款明确保险公司提供风险防控服务、履行保险赔偿的责任，并明确投保单位对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主体责任。二是新增条款明确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机构资质和能力要求，确保环责险服务质量；并增加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档案制度，确保风控服务过程可追溯、可核查。
3.优化监管制度。在广泛借鉴其他类型保险以及国内先进地市环责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对《办法》相关条款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精简，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监管与合同的边界。一是删除投保材料提交、风险显著变化告知、保险合同解除及理赔流程等属于民事合同自主约定范畴的条款。二是删除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考核机制相关内容，取消将保险考核与评优评先、信用管理挂钩的要求，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三是删除与上位法律法规政策不符的条款，如删除“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投保实行属地管理”的限制，确保符合公平竞争要求；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关于地方标准制定的规定，不再规定地方标准相关要求。
—1—

